
光明之子 羅煜寰

經文：約12:30-36
主耶穌在世時最後一次公開的邀請

人跟從祂，簡短的幾句話，扼要地點出

十字架的四層意義與世人的需要。

一、故事背景 (30)

 天上發聲

主耶穌在世傳道期間，共有三次天

父發聲嘉許和印証。第一次是河邊受洗

(太3:17)，第二次是登山變像(路

9:35)，第三次是騎驢進京(約12:28)。
這三次都是在耶穌生涯中的關鍵時

刻，分別在祂傳道的初期、中期和後

期，而且分別彰顯出耶穌的先知，祭司

和君王的職分。

 為了眾人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了祂自己，而

是為了周圍的人。這時候耶穌知道祂將

要面對的是殘酷的十字架，這救贖恩典

是由神作出的犧牲，改變人類永恆的命

運。天父發出肯定的聲音，可惜這如雷

般的宣告竟無人聽懂。

二、耶穌闡明 (31-32)

 世界受審 (31a)
主耶穌想到自己將被懸掛在木頭

上，但祂說真正受審的是這個世界。聖

經中的『世界』指的是一切抵擋神、背

逆神的體系。當猶太人把神的兒子釘死

在十架上時，正是人類背逆神的最極端

具體行動，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完全無法

靠自己得蒙救恩的絕望光景之中。

十架之上受苦的雖然是耶穌基督，

但真正受審的卻是你我罪人。神藉著十

字架把你我背逆的罪給徹底的對付

了，像是驕傲、欺騙、忌妒、仇恨、苦

毒，這些背離當初人類受造時性情的種

種行為，都在兩千年前的那次審判中對

付清楚了。你我受審，耶穌受刑，這是

十字架的第一層意義。你或許要說：「這

是什麼道理？」這就是救恩的道理。

 王將被逐 (31b)
這世界的王是那管轄幽暗世界的撒

旦(弗 6:12)，牠以死亡權勢轄制了所

有的罪人(林前 15)。然而十字架的第

二層意義是完全聖潔的主打破了死亡

的權勢，因為祂那不能被死拘禁的生命

(徒 2:24)，打破了數千年來加諸人類

的惡咒。

不但如此，祂更揀選一批信靠祂的

人，賜給他們屬天的生命，同樣地脫離

了撒旦的權勢。如今每個教會信徒所在

之處，都是撒旦不能管轄的範圍。感謝

讚美主！我們都住在神國的管區裡面。

 主將被舉 (32a)
主耶穌定意接受十字架的刑罰。這

種殘酷的死刑，在羅馬帝國境內只准用

在奴隸或殖民地當中的重大死刑犯。被

掛在木頭上的人極端痛苦，日曬雨淋，

飛禽啄食，歷時一日至七日才因呼吸衰

竭而死。

我想在主的心裡，祂想到的“被舉

起來”決不是那羞辱悽涼的情景，而是

完成救贖大功的凱旋場面。這在一般人

所鄙視的殘酷十架，卻是神用來徹底刑

罰你我罪過的工具；表面上看，撒旦的

詭計得逞，骨子裡耶穌基督卻藉此贖回

你我信徒，完成神的永恆計畫。在祂心

目中的十字架，是得勝的標記，一生的

目標。十字架的第三層意義是它是通往

榮耀的道路。

 萬人得救 (32b)
基督教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宏偉的教

堂、精闢的教義、悠揚的詩歌、愛心的

德行，耶穌說祂是藉著十字架吸引眾

人。曾經有人說，這個墮落的世界所需

要的不是愛的激勵，而是一次流血的外

科手術。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們因著仰望十架

上的耶穌，接受祂代受刑罰的事實，而

能夠與神和好。十字架的第四層意義是

神要藉著它吸引萬人，蒙受救恩。

 百姓回應 (33-34)
耶穌的這番話等於是明白地宣告了

自己的結局，這對猶太百姓而言真是情

何以堪。怎麼搞的這位宗教領袖竟說自

己不久於人世？祂到底是不是神所膏

的基督呀？大家所盼望的是先知以賽

亞所說的那位「坐在大衛的寶座上…從

今直到永遠」的彌賽亞 (賽9:6,7)，或

是先知但以理所說「祂的權柄是永遠

的」人子 (但7:13,14)，但是這位耶穌

是誰？

其實那寫下偉大彌賽亞詩篇的先知

以賽亞，早已經預言了救世主必須受苦

遇害(賽53)，然而對於這些一心想要復

興以色列國的猶太人而言，那是完全無

法理解與接受的。其實你我信徒有時候

也是按照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法來解釋

聖經，甚至於有時候是“替別人讀

經”，譬如丈夫替妻子讀經、父母替兒

女讀經，弟兄們替姊妹們讀經，我們總

是在意別人有沒有虧待我們，有沒有給

予我們應有的尊重，甚至於上帝有沒有

好好賜福保守我，而極少反省自己有沒

有善盡本份。

三、最後邀請 (35-36)
主耶穌再次邀請所有的人跟從祂這

位世界的真光，因為剩餘的時間不多

了。有耶穌的地方就有亮光，黑暗必將

一掃而空，接受耶穌便是擁抱光明。

其實黑暗本身只是一種沒有光的狀

態，黑暗所造成的問題首先是看不清楚

自己所處的環境，其次是不知道自己該

往那裡去。當一個人的生命裡面沒有耶

穌時正是如此，他不但不知道自己的地

位，更不曉得人生的方向。我們若是打

開報紙電視，豈不是發現每天都有這樣

的悲劇上演？人們因為找不到活著的

意義而結束自己（或是別人）的生命？

主耶穌邀請每一個人“棄暗投

明”，當我們接受祂時，我們便與祂的

生命有份，我們的生命就充滿了光明的

本質，這就是“光明之子”的定義。凡

我們所到之處，都能帶給人光明與盼

望，這並不是我們本身會發光，而是因

為我們信從了真光，於是不再行走在黑

暗中，而是反射出耶穌基督的榮光。

主耶穌發出最後的呼籲之後就隱藏

了，生命中接受救恩的機會往往稍縱即

逝，親愛的朋友，為何不趕快接受耶穌

作為你的救主，信從那生命之光，讓你

成為光明之子？


